
立法會：律政司司長在《法例發布條例草案》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議

致辭全文（第二部分）（只有中文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（六月二十二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

就《法例發布條例草案》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議致辭全文（第二部

分）： 

 

代主席女士： 

 

  我動議二讀新訂的第４Ａ條、新訂的第１０Ａ條前的新標題、新訂的第１０

Ａ、１０Ｂ、１０Ｃ、１０Ｄ及２０Ａ條。這些新訂條文的內容已載列於發送給

各位議員的文件內。 

 

新增第４Ａ條—資料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地位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 新增的第４Ａ條說明何謂資料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，並訂明除非相反證明成

立，否則即須推定資料庫中任何文書的經核證文本，已正確表述了該文書於文本

中的指明日期的版本。 

 

新增的第１０Ａ至１０Ｄ，亦即新增第２Ａ部—資料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複製

本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 我們建議加入第２Ａ部，當中共有４條新增條文。新增的第１０Ａ條加入三

個定義，用於第２Ａ部中。這三個定義分別是官方單行本（official 

booklet）、官方儲存器（official storage medium）及儲存器（storage 

medium）。 

 

  新增的第１０Ｂ條賦權律政司司長安排以單行本形式，發行資料庫文書的經

核證文本的複製本，並訂明如此發布的複製本具法定地位。 

 

  新增的第１０Ｃ條賦權律政司司長安排發行儲存器，並訂明直接從官方儲存

器取覽或列印的資料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電子或印刷複製本，具法定地位。 

 

  新增的第１０Ｄ條，是關於單行本及官方儲存器用作證據的條文。 

 

新增第２０Ａ條 



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 我亦建議在草案加入第２０Ａ條。我在剛才發言時，已提及此項新增條文，

涉及擴闊活頁版條例下的編輯權力，在此我不再重述。 

 

總結 

＿＿ 

 

  代主席女士，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，希望各位議員予以支持及

通過，多謝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２日（星期三） 

 


